雲林縣私立揚子中學104學年度課程評鑑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辦理。
二、 評鑑原則：
（一）範圍：課程教材、教學計劃、實施成果等。
（二）方法：採多元化方式兼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
（三）結果：作有效利用，包括改進課程、編選教學計劃、提昇學習成效，並進行評鑑後的檢討。
三、 實施策略：
1. 課程計畫評鑑：邀請實際擔任領域教學之教師及學生家長代表，就計劃之理念、目標的邏輯性、周延性，計劃內容之完整性，計畫過程之適切性，計畫實施準備之成熟性，定期開會檢討評估，並依實際需要審定與修正。
1. 課程實施評鑑：由「課程發展委員會」與「學習領域小組」之成員依下列項目進行評鑑
1. 教師部分：
0. 教學前準備：學生起始行為分析、能力指標概念、教學資源之準備。
0. 教學進行中：達成能力指標，實施創新多元教學活動，與教師協同教學。
0. 教學評量：多元評量方式了解個別需求與表現作加深加廣或補救教學
2.學生部分：透過學生自我省思、對學生訪談及問卷進行了解調查。  
1. 學習前準備：資料蒐集
1. 學習中態度：參與及運作的過程流暢自然。
1. 學習後成就：表現符合分段能力指標。
（三）教材及教科書的評鑑：
       1. 教科書部分：
由教務處依學校教科書選用辦法召集成立教科書選用委員會，於前一學期末遴選出本校適合之教科書。 
2. 自編教材部分：
1. 教材內容符合學生生活經驗，能為學生所接受。
1. 教材之教學目標符合能力指標。
1. 教學活動設計能達成教學目標。
1. 經課發會審查後採用。
四、評鑑結果的之運用：
（一）、由課發會定期召開會議檢討修正計劃 
（二）、學習領域小組定期開會評估檢討教材、教學活動和評量方式  
（三）、教師進行自我評鑑、同儕互評，採集意見改進教學。
（四）師專業成長
1. 擬定教學評鑑指標，並實施教學評鑑。
1. 檢討與改進教學策略與成效。
1. 研究發展學校特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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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計劃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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